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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2學年度市立高中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校校長遴選作業簡章 

111年11月21日臺北市112學年度市立高中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通過 

壹、依據 

一、高級中等教育法。 

二、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三、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 

四、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實驗教育學校校長遴選及聘任作業要點。 

貳、申請資格 

凡中華民國國民，身心健康、品德優良，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四、五、六條任用資格之一者得依本簡章之規定報名臺北市（以下簡稱

本市）市立高中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校校長遴選，並應全程實體參與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辦理之112學年度本市數位實驗高級中

等學校校長候選人培力工作坊，並繳交學校經營計畫，始得列為校長遴

選候選人。 

參、校長出缺學校：臺北市數位實驗高級中等學校（總班級數6班）。 

肆、遴選審議事項 

一、辦理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四條、第五條或第六條資格之一者申請

校長出缺學校遴選審議。 

二、為鼓勵、延攬認同本次出缺學校實驗教育理念、教育願景之校長候

選人，校長候選人對本次出缺學校實驗教育理念、辦學特色及持續

性學校發展等，納入重要審議事項。 

伍、報名及收件時間、地點 

一、 時間：111年12月19日（星期一）上午9時至下午4時止，逾時不予

受理。倘有格式不符規定者，須於當日下午4時前完成補正，並將

資料送達臺北市立西松高中報名處，請報名者務必掌握期程，逾時

不候。 

二、 方式：報名參加遴選人員應親自報名或委任報名，委任報名者請填

妥委託書併同報名文件繳交。請符合申請資格者，備妥報名文件

（詳簡章第陸點說明）及證明資格之相關文件正本（影本恕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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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審查完畢後即歸還。 

三、 地點：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325巷7號，電

話：總務處（02）2528-6618分機111）。 

陸、報名文件： 

一、申請者請以 A4格式直式橫書，將下列各項文件資料依序備妥紙本

正本1份裝訂成冊及電子檔光碟或隨身碟1份（需簽章之表件請附

簽章後之掃描檔）。所送文件未符規定者，應於規定期限內補正送

件，逾期不予受理。 

（一）臺北市112學年度市立高中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校校長遴選申請

表（貼妥三個月內2吋彩色照片）（附表一）。 

（二）校長遴選候選人國籍具結書（附表二）。 

（三）資格證明文件（含國民身分證，教師證，學、經歷及年資證明

文件，最近5年成績考核通知書各1份）【本項資料請同步攜帶正

本，審查完畢後即歸還】。 

（四）敘獎、專長或特殊表現（得附證明）。 

（五）辦學（服務）績效與理念（臺北市112學年度市立高中教育階段

實驗教育學校校長遴選自我考評表，附表三，以10頁為限，字

體大小不得小於12pt）。 

（六）無法親至報名現場，須委任報名者，請填妥委託書（附表四）。 

二、原任職學校人事單位應確實查核之事項如下： 

（一） 學歷證明文件。 

（二） 經歷證明文件。 

（三） 最近5年成績考核通知書。 

（四） 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及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 

柒、遴選程序規劃 

一、 本局公告遴選作業簡章。 

二、 欲參加遴選者依簡章第陸點說明於111年12月19日（星期一）上午9

時至下午4時止，於臺北市立西松高中現場繳交報名文件。 

三、 完成報名者應依簡章第貳點說明，全程實體參與112學年度本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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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實驗高級中等學校校長候選人培力工作坊（地點及流程另案公告

於本局局網）。 

四、 本局籌組審視小組就本次校長候選人參與培力工作坊之情形、繳交

之學校經營計畫進行審視，並將審視意見表提送校長遴選委員會作

為遴選參據（審視意見表，附表五）。 

五、 倘校長候選人數超過5人，於112年3月4日（星期六）由校長遴選委

員會經由書面審查初選5名進入112年3月11日（星期六）審議，初

審通過名單將於112年3月4日（星期六）公告於本局網站，審查項

目如下： 

（一） 學經歷基本資料、學校經營計畫等資料。 

（二） 審視小組就本次校長候選人參與培力工作坊之情形、繳交學

校經營計畫之審視意見。 

六、 本局召開校長遴選委員會進行審議。 

捌、校長候選人參與培力工作坊注意事項 

一、 欲參加遴選者於完成報名後應依簡章第貳點說明，全程實體參與

112學年度本市數位實驗高級中等學校校長候選人培力工作坊，後

續並須繳交學校經營計畫（繳交期限併同培力工作坊相關事宜一併

公告），始列為校長遴選候選人。 

二、 學校經營計畫（附表六）之本文及附件「各」以10頁為限（不含封

面封底），字體大小不得小於12pt，應包括候選人自我個性、領導

風格的描述、對出缺學校實驗教育理念價值的理解與詮釋、未來四

年課程執行及行動策略方案、對學校團隊（行政及教師）的選才規

劃、組織籌組及領導策略、參與出缺學校遴選之優勢等，於上開指

定期間內將電子檔寄送至本局指定信箱：bv4439@gov.taipei，及紙

本15份送達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325巷7號，

電話：總務處（02）2528-6618分機111），並註記臺北市112學年度

市立高中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收，逾時不予受理。

逾期未繳交者，取消校長候選人資格。 

mailto:bv4439@gov.taipei，及紙本15
mailto:bv4439@gov.taipei，及紙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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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遴選審議時間及地點 

一、審議時間：112年3月11日（星期六）下午2時起，候選人應到場時

間及預定審議時間，由本局另行通知，屆時請準時出席。 

二、 審議地點：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拾、遴選結果公告及聘任 

一、經遴選委員會決議後，將遴選結果公告於本局網站。 

二、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人選經遴選委員會決議後，由本局依法定程序報

請市政府聘任之。 

拾壹、其他 

一、本作業簡章如有修正事項或未盡事宜，由本局適時公告周知。 

二、有關112學年度市立高中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校校長遴選相關事宜

之查詢電話及公告網址如下： 

  （一）本局中等教育科，電話：（02）27208889/1999分機6367。 

  （二）本局公告網址：本局首頁/科室業務/中等教育科/市立高中及國

中校長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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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臺北市112學年度市立高中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校校長遴選申請表 

 

照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 別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務單位  

職 稱  

到職日期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聯絡 

電話 

（公） 

（宅） 

（傳真） 

（行動） 

電子信箱  

學歷 1 2 3 

主要經歷
（包括服務

單位、職

務、服務年

數） 

1 2 3 

4 5 6 

7 8 9 

教師合格

證書字號 
 

考核 

（學年度） 
106  107  108  109  110  

以上1.學歷證明文件2.經歷證明文件（需包含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4條、第5條或第6條

規定之佐證）3.最近5年成績考核通知書4.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教師法第14條

第1項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各款情事之一者。確經查核無誤。 

原任職單位人事簽章： 

專長或 

特殊表現 

1 2 

3 4 

申請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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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校長遴選候選人國籍具結書 

茲就本人所擁有之國籍情形，具結如下，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 本人確無國籍法第11條（喪失中華民國國籍）及第20條第1項（中華民國國民兼 

   具外國國籍）之情事。 

□ 本人初任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所屬高級中學學校校長，所兼具 

   之外國（國家：      ）國籍，將於就（到）職前辦理放棄，並應依規定 

   於就/到職日起1年內完成喪失該外國國籍手續，及取得該國政府核發之證明文 

   件（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件）。 

□ 本人已於     年   月   日完成喪失外國（國家：      ）國籍手續，及 

   取得該國政府核發之證明文件，且未再取得其他國家國籍，確無國籍法第20條 

   第1項（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之情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件） 

 

本人同意教育局認為有需要時，簽署授權查核外國國籍同意書，俾供教育局辦理查

核。 

 

 

 

          具    結    人 ： 

 

          身分證統一編號 ： 

          服務學校： 

          職稱 ：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 

一、 請具結人依實際情形分別擇一於具結書□欄內打「」。 

二、 本具結書須於報名時一併繳交。 

三、 上開具結所稱之公職，依司法院釋字第42號解釋，凡各級民意代表、中央與地方機關之公務

員及其他依法令從事於公務者皆屬之。 

四、 已辦理申請放棄外國國籍手續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文件為外文者，須附中文譯本，並

需經駐外館處或我國公證人認證。 

 

 



 

7 

 

臺北市112學年度市立高中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校校長遴選 

                           自我考評指標及撰寫參考 

領域 考評指標 
撰寫參考 

（不以此為準，並以107年後辦理情形為限） 

政策執行 
能有效執行教育政
策重點工作 

1. 曾協助中央、教育局（處）及其他局處推動
各項創新實驗教育工作 

2. 執行創新教育及實驗教育成果 

經營管理 

1. 實驗教育理念 

1. 認同出缺實驗學校實驗教育理念與目標，與
理解辦學特色及持續性學校發展等具體策略 

2. 實驗教育相關增能及活動之參與 

2. 行政領導之效能 

1. 有能力依據實驗教育理念制定具體組織運
作，並能檢討行政運作及團隊管理之成效 

2. 建構友善的行政與教學環境之具體策略與成
果 

3. 有具體方式引入外部資源協助辦學 

3. 積極校園危機管
理 

1. 針對校園危機預防理念 

2. 曾有效的危機處理機制（扼述重大校園危機
事件，包括甲級事件、重大災害、教育局
(處)或媒體及民代關切等） 

4. 學校形象與特色
行銷 

行銷學校辦學之具體策略與成果 

5. 促進親師生溝通
平台 

1. 親師生溝通管道暢通，且有效傳達教育政策 

2. 能整合家長資源，運用支援教學 

3. 建立行政、教師與家長團隊良好溝通互動方
式 

4. 有能力促進家長支持學校活動，發展校務 

5. 有能力凝聚家長向心力 

6. 行動學習、研習
推動情形與學習
環境 

1. 曾推動智慧校園經驗或想法（包含「行政推
動」、「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三大向
度） 

2. 引進科技輔助教學之推動策略及成果（如運
用酷課雲、AI 或 AR 技術等） 

3. 對教師增能及課程融入推動措施（活動研
習、研發教案等） 

4. 有能力依現有建築妥善配置教學空間與設備 

5. 能將校園情境活潑多樣化，具有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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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考評指標 
撰寫參考 

（不以此為準，並以107年後辦理情形為限） 

專業領導 

1. 課程領導 

1. 近年課程教學、實驗教育專業進修時數或專
業著作發表情形 

2. 課程教學領導帶領情形 

3. 對教育實驗創新之動力 

4. 能理解課程架構與實驗教育理念之關係 

5. 能帶領團隊進行實驗教育或創新課程開發 

6. 能統整各領域之間的關聯性 

2. 教學團隊運作 

1. 課程與教學團隊運作情形、參與實驗教育進
修活動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人數 

2. 實驗課程規劃、跨域課程、多元選修、素養
評量準備情形 

3. 學校教師參加實驗教育相關研究發表、共創
情形 

4. 有帶領團隊共同解決問題之經驗 

學生學習 

1. 學生學習情形 

1. 提升學生基本學力作為及進展 

2. 能鼓勵學生創意發想方式 

3. 能維護學生基本教育權利 

4. 能提供學生民主與自由的教育氛圍 

2. 學生多元發展 
近年辦理各項學生社團、推廣學生多元智能及
學生參與校外活動情形 

3. 與實驗教育理念
相關之學生發展
能力及活動 

1. 實驗教育理念於學生相關表現落實情形 

2. 能理解與執行學生多元評量方式 

辦學績效 特殊服務績效 

1. 學校榮獲教育部或教育局（處）重要評選項
目（如本市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等評選
獲獎情形、優質學校、111標竿學校、閱讀
磐石、教學卓越獎、品德績優學校、藝術教
育貢獻獎、金輪獎、金安獎等） 

2. 條列申請中央或地方提升課程與教學相關方
案通過情形 

3. 其他特殊表現（如榮獲特殊優良教師、師鐸
獎、教育部教學卓越獎等或持有中央或本市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知能高階
培訓結業證書，且經中央或本市所設性平會
核可並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及曾參與校園性
別事件之諮詢及調查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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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臺北市112學年度市立高中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校校長遴選 

自我考評表 

姓名：___________    服務單位及職稱：__________________ 

 

壹、 政策執行 

指標一：能有效執行教育政策重點工作 

貳、 經營管理 

指標一：實驗教育理念 

指標二：行政領導之效能 

指標三：積極校園危機管理 

指標四：學校形象與特色行銷 

指標五：促進親師生溝通平台 

指標六：行動學習、研習推動情形與學習環境 

參、 專業領導 

指標一：課程領導 

指標二：教學團隊運作 

肆、 學生學習 

指標一：學生學習情形 

指標二：學生多元發展 

指標三：與實驗教育理念相關之學生發展能力及活動 

伍、 辦學績效 

指標一：特殊服務績效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10 

 

  附表四 

報 名 委 託 書 
 

本人___________報名「臺北市112學年度市立高中教育階

段實驗教育學校校長遴選」，因故無法親至現場報名，茲委託

___________先生（小姐）代為辦理報名作業。 

 

此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委  託  人：                              (簽章) 

                                                 受  託  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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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臺北市112學年度市立高中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校校長候選人 

學校經營計畫審視意見表 
 

審視委員：_______________                 

編號 校長候選人姓名 總評（請以質性描述，約100-150字） 

   

 

項次 審視重點 審視意見 

1 
候選人自我個性、領導風格是否符

合出缺學校實驗教育特色 

 

2 
候選人是否充分了解出缺學校實驗

教育理念價值 

 

3 

候選人對出缺學校未來4年課程執

行及教學發展之規劃是否符合出缺

學校實驗教育理念與願景，且所提

出之行動策略方案具體可行 

 

4 
是否對學校團隊的選才、組織籌組

及領導策略提出具體規劃 

 

5 
候選人之自我評核優勢確能與出缺

學校實驗教育理念相符 

 

6 

其他（例如：學生未來進路規劃、

對教育趨勢之敏感度、科技運用能

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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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臺北市112學年度市立高中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校校長遴選 

學校經營計畫 

一、 候選人自我個性、領導風格的描述 

二、 對出缺學校實驗教育理念價值的理解與詮釋 

三、 對出缺學校未來4年課程執行及行動策略方案 

四、 對出缺學校團隊（行政及教師）的選才規劃、組織籌組及領導策略 

五、 參與出缺學校遴選之優勢（如自主學習、與出缺學校實驗教育理念

背景相符之經驗等） 

 

 

 

 

 

簽章： 

（本表請依本簡章第捌點說明之指定期間及方式送達，包含電子檔及紙本。） 

 


